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宝墩遗址勘探、发掘服务采购项目

成交结果公告

一、采购项目编号：510101202101757

二、采购项目名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宝墩遗址勘探、发掘服务采购

项目

三、中标信息

供应商名称：四川宏兴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白衣下街 104 号

成交金额：人工挖沟槽：31.00 元/立方米，发掘用工：128.00 元/天

四、主要标的信息

名称：宝墩遗址勘探、发掘服务

服务范围：对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的宝墩遗址开展针对宝墩文化

时期遗存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服务要求：1、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工作任务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安

排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展开文物勘探、发掘工作（如遇特殊重大发掘情况，

须当日安排工作人员到达现场）。

2、文物勘探工作原则上采用人工发掘土方的方式，特殊情况需使用机

械，必须经采购人负责人书面签字同意，机械使用范围和方法由采购人现

场负责人按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田野工地机械使用规范的规定安排使

用，供应商不得擅自使用。

3、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按采购人要求，对照探沟的位置、密度、大小

规格进行规范作业。



4、由于考古行业的特殊性，供应商提供给本项目的工作人员男性不得

高于 70岁（不含），女性不得高于 65岁（不含），人员数量不得少于 80

人/天。（提供承诺函原件，格式不限）。

5、配套设施设备要求：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设备（提供

承诺函原件，格式不限）。

6、供应商的工作人员须服从采购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

7、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禁止喝酒、赌博。

8、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地下文物勘探过程中发现文物后，应立即停工，

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向现场考古队员汇报，不得隐瞒、盗取出土文物，更

不能故意毁坏文物。

9、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需求，进行考古工地勘探发掘。

10、供应商应承诺无条件服从采购人对供应商派出的服务人员进行监

督（监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勤、工作纪律、技术能力、工作质量、综

合素质），如发现有迟到早退、工作期间做无关的事情、技术能力及工作

质量欠缺等违规事宜，供应商接采购人通知后，应无条件更换新的服务人

员，如更换后达不到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提供承诺函原件，格

式不限）

服务时间：本项目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预算资金使用完

毕。

服务标准：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相关法规。

五、评审专家名单

杨菁（组长）、罗丹、唐淼（采购人代表）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根据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经与采购人协商，本磋商文件特别约定，

招标代理服务费由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以预

算金额作为收费的计算基数×1.5%再下浮 5%。

金额：人民币 20174 元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备案号：（2021）3573，采购预算品目为其他专业技术服务

（C0908），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141.57 万元，单价最高限价为“人工挖沟

槽”：33 元/立方米，“发掘用工”：130 元/工日，供应商最后报价超过

本项目单价最高限价的，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本项目共 3 家供应商

递交响应文件，均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监督机构：成都市财政局，

联系电话：028-61882648。四川省正在推进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融资工作，

相关要求详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四川省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融资工

作的通知》（川财采〔2018〕123 号）、《成都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

融资暂行办法》（成财采〔2019〕17 号）等有关规定，上述文件请在四川

政府采购网查询。成交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可依据政府采购合同申请政

府采购信用融资。

九、附件



资格性及实质性评审情况表

采购项目编号：510101202101757

采购项目名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宝墩遗址勘探、发掘服务采购项目

供应商名称
是否通过

资格审查
未通过原因

是否通过

实质性审查
未通过原因

最后报价（单价）

人工挖沟槽，元/立方米 发掘用工，元/天

四川宏兴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是 / 是 / 31.00 128.00

成都亿城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是 / 是 / 30.00 125.00

成都鸿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是 / 是 / 29.00 119.00



评审排名及评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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